
公安部警用装备采购中心
警采发〔2021〕356号

关于开展新一期协议供货遴选的函

财政部国库司：

近年来，我中心开展的协议供货，在全国各级警用装备采

购中发挥了专业高效、方便快捷的作用，受到了各地公安机关

的普遍好评。目前，我中心协议供货已到期，为更好地满足全

国各级公安机关采购需要，我中心在广泛征求意见、充分市场

调研的基础上，准备开展新一期协议供货遴选。现将实施方案

报贵司，请予审核。

此函。

附件：1、新一期协议供货遴选实施方案

2、新一期协议供货遴选品类

2021年 4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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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新一期协议供货遴选实施方案

为更好地满足公安机关对警用装备采购的需要，加强政府

采购规范化管理，提高采购效率，方便采购人，降低采购成本，

我中心将开展新一期协议供货遴选工作，具体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范围要求

（一）采购人范围。公安部本级有关部门及单位均应按照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

标准（2020版）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5号）的规定执行。

地方各级公安机关报当地财政部门同意后自愿执行。

（二）品类范围。本期协议供货遴选品类包括警车、摩托

车、通信设备、交通管理设备、物证检验鉴定设备、警用航空

器、被服装具等（见附件 2）。具体品种我中心将根据警用装备

实际保障状况确定。

（三）供应商范围。警用装备的生产、研发和生产研发类

企业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，

均可参与我中心组织的本次遴选。

（四）限额标准。警用车辆（含轿车、越野车、新能源车、

摩托车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等）是公安机关在反恐处突、侦察

办案、抢险救灾等工作中的基础实战装备，采购任务急、采购

频次高。实际采购中经常流标，造成采购成本高、周期长，难

以按期完成保障任务。因此拟将限额标准设为 200万元，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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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可直接采购，也可通过议价、竞价、价格反拍等方式进行采

购。

其它装备限额标准设为 100万元。采购预算在 50万元以

下的，采购人可直接采购，也可通过议价、竞价、价格反拍等

方式进行采购；采购预算在 50~100万元之间的，采购人应通

过竞价、价格反拍等方式选取供应商。

（五）有效期。自《协议供货框架协议》生效之日起两年

内有效。若有效期截止之日下一期协议供货采购尚未完成，有

效期延长至下一期协议供货开始之日。

二、价格管理

本次协议供货设定最高限价。最高限价通过统计分析近年

中国政府采购网、各地公安机关实际成交的价格确定。对部分

市场化程度不高、价格不透明、虚高的产品，我中心通过审价

方式进一步确定最高限价。

供应商的报价不能高于设定的最高限价，并承诺是市场最

低价。如在协议供货外出现降价时，应及时下调协议供货价格。

协议供货执行期间，我中心将根据市场成交状况对协议供

货价格组织评估，如发现协议供货商存在价格虚高、谋取暴利

和违反最低价承诺等情况的，可要求其下调协议供货价格，也

可按《协议供货框架协议》规定要求其退出协议供货。

三、储备承诺

为应对紧急、突发事件，协议供应商应承诺在协议期内储

备一定数量协议产品，或具备在 2周内生产一定数量协议产品

的能力，数量原则上不低于该企业上年度生产数量的 3%，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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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产品按实际情况确定。并承诺优先以不高于协议供货的价格

保障采购人的紧急需求。

协议供货执行期间，我中心将组织人员不定期核查协议产

品的储备情况，如发现存在与承诺不符、质量不符合要求等情

形的，依照相关约定处理。

四、期间管理

在协议供货期内，可按本方案规定程序增补供应商。若有

退出的，协议供应商须以书面方式提出申请。可整体退出或部

分协议货物退出。

在协议供货期内，若有货物升级换代的，协议供应商须提

前以正式书面方式向我中心提出申请，我中心将在原评审规则

基础上，按科学合理的规程组织审查，并公告结果。

在协议供货期内，为保证货物质量，我中心将对协议供应

商组织抽检，对抽检不合格的，依照相关约定处理。同时，协

议供应商如有不遵守规定、不履行约定的，提供虚假无效的文

件或信息的，存在转包生产行为的，有严重质量问题的，在质

量、价格、服务等方面综合评价差的，以及有其他违反约定行

为的，我中心将按《协议供货框架协议》相关约定进行处理。

五、遴选流程

（一）发布公告。通过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及其他媒介发

布遴选公告和遴选文件，公告期不少于 20日。

（二）组织遴选。

一是资格审查。由警采中心和采购人代表组成资格审查小

组（采购人代表由公安代表担任），按照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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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条之规定，全面核查投报供应商资格审查材料的真实性、

有效性和完整性。资格审查材料包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纳税

证明材料、审计报告等。

二是进行评审。由采购人代表 2人和财政部专家库专家 5

人共同组成评审委员会，依据遴选文件规定，对合格供应商投

报文件的有效性、完整性和对遴选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评审。

此次入围不设固定比例的淘汰率，只要投报企业通过资格审

查，投报的产品符合功能、技术或标准要求，价格不超过最高

限价，对遴选文件提出的廉洁诚信、人员配备以及服务、质量、

价格等要求进行了承诺，即可入围。

（三）结果公告。评审结束后在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发布

遴选结果公告，并发送成交和未成交通知书。

（四）签订协议。在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 30日内，

由我中心与协议供应商签订《协议供货框架协议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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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新一期协议供货遴选品类

编号 编码 品目名称

1 A02030709 警车

2 A020309 摩托车

3 A0208 通信设备

4 A032502 交通管理设备

5 A032503 物证检验鉴定设备

6 A032504 安全、检查、监视、报警设备

7 A032505 爆炸物处置设备

8 A032506 技术侦察取证设备

9 A032507 警械设备

10 A032508 非杀伤性武器

11 A032509 防护防暴装备

12 A032510 出入境设备

13 A032511 网络监察设备

14 A032599 其他政法、检测专用设备

15 A033112 警用船艇

16 A033203 警用航空器

17 A0703 被服装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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